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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43.htm （１９９４年５月９

日 国发［１９９４］３１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等六部

委提出的《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粮食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粮食专项储

备制度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政府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的最

重要的经济手段。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已

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务之急是尽

快把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建立起来。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和地

方政府用于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补贴部分吃返销粮农民因粮

食销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维护粮

食正常流通秩序，实施经济调控的专项资金。这是我国针对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而建立的第一个专项宏观调控基金

。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新事，是党和政府对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

政策，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建立粮食风

险基金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务必抓好《粮食风险基金实

施意见》的落实，做到用途明确、范围清楚、资金到位，尽

快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真正建立起来；要根据《粮食风险基

金实施意见》抓紧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要做好宣

传解释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县、乡、村干部，真



正明白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落到实施。国家计委、国家经

贸委、财政部、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等部门要

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协调和督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执行《粮食风险基金实施

意见》的过程中，要注意总结经验，使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在

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附： 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 第一条 为

了用经济手段稳定粮食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保

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第二条 粮食风险基

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补贴部分吃返

销粮农民因粮食销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维护粮食正常流通

秩序，实施经济调控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从１９９４粮食年

度起，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建立足够的粮食

风险基金。 地（市）、县是否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由各地根

据财力自行确定。 第四条 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用于国家储备粮

油、国家专项储备粮食的利息、费用支出和在特殊情况下需

动用中央储备粮调节粮食市场价格时所需的开支。 地方粮食

风险基金用于地方政府为平抑粮食市场价格吞吐粮食发生的

利息、费用和价差支出；对贫困地区吃返销粮的农民由于粮

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的补助。 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根据以上用

途确定。原来由扶贫经费、社会优抚救济经费等开支的事项

仍由原资金渠道解决，不得挤占粮食风险基金。 第五条 中央

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 地方粮食风

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补助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构成，两

项资金的配备比例原则上为１：１．５。中央补助的资金来

源是粮食购销同价后中央财政节余的粮食加价款和中央财政



预算安排新增的补助资金；地方自筹的资金来源为粮食价格

放开后地方财政节余补贴和地方财政预算已安排的地方储备

粮食利息、费用补贴及其它预算资金具体到各地区的资金配

备比例，地方筹资渠道，不搞一刀切，以达到需要的资金规

模为标准。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组织物

价、财政、粮食、农业等部门认真测算，按照第四条规定的

用途初步研究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报国务院审定，国务

院根据各地初步研究的规模和两项资金的配备比例，研究地

方粮食基金的最低规模。各地实际筹措资金总额不得少于最

低规模，除中央补助资金外，缺额部分全部由地方自筹。最

低规模所需资金必须在１９９４年内全部到位。以后年度随

使用随补充，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自

筹资金必须按时到位，如地方自筹部分不能及时到位，中央

补助部分也相应减少。 第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设专户管理，粮食风险基金的调度使用权属同

级人民政府，中央粮食风险基金以财政部为主，会同国家计

委、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负责管

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会同计委（计经委）、物价局（委）、经贸委（经委）、

粮食厅（局）、农业厅（局）负责管理。 第八条 粮食风险基

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

应将当年安排的粮食风险基金纳入预算；在预算执行中，粮

食风险基金的拨付应摆在优先位置；当年结余的粮食风险基

金结转到下年滚动使用。具体财务处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下

达。 第九条 政府采取吞吐粮食的办法实施对粮食市场价格的

宏观调控。国有粮食企业必须按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收购价格



积极收购农民的粮食，促进粮食销售，维护正常经营。在此

前提下，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时，政府

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按照国家确定的收购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交

售的粮食，企业要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经营。经营

这部分粮食所需利息、费用，由地方粮食风险基金代垫，粮

食销售后，粮食企业必须如数归还代垫的资金。当粮食销售

价格过高时，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抛售粮食，使过高的销

售价格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一旦抛售价格低于本价格，价差

部分由粮食风险基金支付。抛售地方掌握的粮食，由地方粮

食风险基金支付；抛售国家专项储备粮食，由中央粮食风险

基金支付。 第十条 落实好对吃返销粮地区农民的补助。这项

工作政策性强，各级政府一定要精心组织，真正把补助落实

到应补助的农民。 补助对象是：真正从事种粮而又是吃返销

粮的农民。对种植价高利大经济作物或从事其它行业收入较

高地区的农民，不给补助。 补助标准是：对吃返销粮的农民

，补新销价与原销价的差价部分。 具体补贴办法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定。省级政府应将给农民的补助款

及时拨付到应补贴的县，钱给县里，责任也给县时。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克扣补助款。 第十一条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要把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同加快粮食流通体

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政企分

离，企业正常的经营性职能与政策性职能分开。粮食风险基

金，不得用于粮食企业正常的经营性活动。 第十二条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实施意见》制定地方粮食风险基

金的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国家计委、国

家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备案。 第十三条 本《实施意见》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凡与本《实施意见

》相抵触的一律按此意见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